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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6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皖通科技”

或“上市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

部下发的《关于对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22〕第 15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对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表示关注，公司现根据《关注函》所涉问

题进行说明和回复，具体内容如下： 

1、请你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结合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人选安

排、股东大会表决情况、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

托安排、董事会决策情况等，说明你公司认定西藏景源为控股股东、

黄涛为实际控制人的依据。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

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

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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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

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

实际支配股份公司行为的人。”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

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

（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

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

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中国证监会认

定的其他情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5.1 规定：“（三）控股股

东：指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股东。（四）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

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

有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 号》第二

条的规定：“公司控制权是能够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者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权力，其渊源是对公司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股

权投资关系。因此，认定公司控制权的归属，既需要审查相应的股权

投资关系，也需要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综合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

事会决议的实质影响、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所起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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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因素进行分析判断。” 

《公司章程》第二百条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

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

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的股东。” 

经审慎判断，公司认定公司控股股东为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藏景源”），实际控制人为西藏景源的实际控制人

黄涛。理由如下： 

（1）股东持股比例 

截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人类别 
持有数量 

（股） 
持有比例（%） 

1 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81,927,654 19.97 

2 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34,612,997 8.44 

3 福建广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0,398,816 4.97 

4 王晟 境内自然人 18,521,092 4.51 

5 易增辉 境内自然人 14,343,958 3.50 

6 
福建省未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然 2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741,880 3.11 

7 刘含 境内自然人 11,348,382 2.77 

8 梁山 境内自然人 7,561,052 1.84 

9 王亚东 境内自然人 6,504,757 1.59 

10 林木顺 境内自然人 6,375,092 1.55 

根据上表可知，截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为西藏

景源持有公司 19.97%的股份，公司第二大股东为南方银谷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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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银谷”）持有公司 8.44%的股份，且南方银谷

自 2021 年 5 月开始不断减持公司股份。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余股

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均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5.00%。西藏景源持

股比例比南方银谷持股比例高 11.53%，持股比例差距较大。 

因此，西藏景源是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最大的股东，且与第二大

股东持股差距较大。 

（2）董事会人选安排及董事会决策情况 

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现任职务 任职时间 提名人 

陈翔炜 董事、董事长 2021年 6月 30日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孟宪明 董事 2021年 9月 28日 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许晓伟 董事 2022年 2月 24日 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毛志苗 董事 2021年 6月 30日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甄峰 董事 2021年 6月 30日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刘漪 董事 2021年 2月 9日 股东南方银谷提名 

罗守生 独立董事 2018年 1月 11日 公司上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许年行 独立董事 2022年 2月 24日 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李明发 独立董事 2020年 6月 23日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根据公司董事会成员提名情况可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现任 9 名

董事中，4 名由股东西藏景源提名，4 名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

名，1 名由股东南方银谷提名。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陈翔炜、

李明发、罗守生组成，其中 2 名委员的董事身份是由股东西藏景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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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产生，另外，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的董事许晓伟曾任职

于西藏景源关联方世纪金源集团（与西藏景源受同一控制）。结合公

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提名董事的过往任职经历，公司认

为，董事许晓伟的任职受股东西藏景源的意志影响。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

度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

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董事有对董事会所议事项表示明

确个人意见的权利，有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行使投票的权利。 

上述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中关于董事会的决策机制与公司董事

会决策机制实际运行情况一致。 

因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现任 9 名董事中，4 名由股东西藏景源

提名，1 名由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且曾任职于西藏景源关

联方，上述 5 名董事在行使董事权利时受到股东西藏景源意志影响，

虽然不一定对董事会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但足以对董事会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 

（3）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公司近一年股东大会中，西藏景源持有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全体

股东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表： 

召开日期 股东大会届次 
西藏景源持有

股份数（股） 

出席会议股份

总数（股） 

西藏景源拥有的

表决权股份数占

出席会议股份总

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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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月 24日 
2022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81,927,654 100,175,933 81.78 

2021年 9月 28日 
2021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 
81,927,654 166,509,747 49.20 

2021年 6月 30日 
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 
81,927,654 237,492,362 34.50 

2021年 4月 13日 
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74,816,394 286,941,555 26.07 

2021年 2月 9日 
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 
70,796,694 344,640,923 20.54 

根据上表可知，由于公司控制权逐渐稳定，出席股东大会股份总

数逐渐减少，西藏景源持股比例不断增加且稳定，导致西藏景源拥有

的表决权股份数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比例逐渐上升且达到1/2以

上。 

《公司章程》第七十五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第七十六条规定：“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一）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工作报告；（二）董事会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

补亏损方案；（三）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支付方法；

（四）公司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五）公司年度报告；（六）

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本章程规定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以外的其

他事项。” 

股权稳定后，西藏景源拥有的表决权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会议

股份总数的比例基本在1/2以上，西藏景源基本可以决定需股东大会

以普通决议审议的所有事项。因此，西藏景源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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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且基本可以决

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目前股东持股情况、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

股东对公司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等因素，公司认为，西藏景源是持有公

司表决权股份最大的股东，且与第二大股东持股差距较大；公司虽不

存在半数以上董事由股东提名的情况，但半数以上董事在行使董事权

利时受到股东西藏景源意志影响足以对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西

藏景源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且基本可以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

因此，公司认定公司控股股东为西藏景源，实际控制人为西藏景源的

实际控制人黄涛。 

（4）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安排 

截至目前，公司未知公司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人选安排、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安排、董事

会决策情况等因素，公司认为，西藏景源是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最大

的股东，且与第二大股东持股差距较大；公司虽不存在半数以上董事

由股东提名的情况，但半数以上董事在行使董事权利时受到股东西藏

景源意志影响足以对董事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西藏景源依其可实际

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且

基本可以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因此，公司认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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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为西藏景源，实际控制人为西藏景源的实际控制人黄涛。 

公司聘请律师出具的核查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所涉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2、2021 年 9 月 10 日，你公司在《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半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中称，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仍

处于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状态。请说明从 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本次公告披露日，你公司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构成、股东之间的一

致行动协议或约定等的变动情况，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是否及时，

依据是否充分。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及时，依据充分合

理，理由如下： 

（1）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和截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公司前十大股

东及其持股比例变动如下：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持股比例（%） 

截至 2022年 2月

20日持股比例（%） 
变动比例（%） 

1 西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9.89 19.97 0.08 

2 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 11.71 8.4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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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晟 6.49 4.51 -1.98 

4 
福建广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4.95 4.97 0.02 

5 易增辉 3.48 3.50 0.02 

6 
福建省未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然 2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19 3.11 -0.08 

7 梁山 2.79 1.84 -0.95 

8 刘含 2.75 2.77 0.02 

9 王亚东 1.58 1.59 0.01 

10 林木顺 1.55 1.55 0.00 

注：上述期间股东持股变动比例含公司总股本变动原因造成。 

根据上表可知，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公司前

十大股东名单未产生变化，但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发生较大变

化。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为西藏景源持有公司

19.89%的股份。第二大股东为南方银谷持有公司 11.71%的股份，第

三大股东王晟持有公司 6.49%的股份。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余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均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5.00%。西藏景源持股

比例比南方银谷持股比例高 8.18%，比王晟持股比例高 13.40%，持股

比例差距较小。 

截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为西藏景源持有公司

19.97%的股份，公司第二大股东为南方银谷持有公司 8.44%的股份。

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余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均未超过公司股本

总额的 5.00%。西藏景源持股比例比南方银谷持股比例高 11.53%，持

股比例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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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持股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第三大股东王晟退出持股 5%以上股东

名单，第二大股东南方银谷不断减持，由此导致西藏景源与第二大股

东南方银谷持股差距逐渐扩大。 

（2）董事会构成变动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和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成

员构成情况如下： 

 董事姓名 提名人 

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 

陈翔炜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易增辉 公司上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毛志苗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甄峰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刘漪 股东南方银谷提名 

罗守生 公司上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周艳 公司上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李明发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截至 2022年 2月 28日 

 

陈翔炜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孟宪明 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许晓伟 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毛志苗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甄峰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刘漪 股东南方银谷提名 

罗守生 公司上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许年行 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李明发 股东西藏景源提名 

根据上表可知，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董

事会成员构成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新增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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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董事。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陈翔炜、李明发、罗守生组成，

其中 2 名委员的董事身份是由股东西藏景源提名产生，因此西藏景源

在董事任免上所发挥的作用正逐渐提升。另外，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提名的董事许晓伟曾任职于西藏景源关联方世纪金源集团（与

西藏景源受同一控制）。结合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提

名董事的过往任职经历，公司认为，董事许晓伟的任职受股东西藏景

源的意志影响。 

因此，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虽仍

不存在半数以上董事由股东提名的情形，但结合股东提名情况、本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构成情况和新增董事的过往任职经历，公司认为，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在行使董事权利时受到股

东西藏景源意志影响。 

（3）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的变动情况 

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期间，公司未知公司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股东对股东大会决策影响的变动情况 

如上述问题 1 回复“（3）股东大会表决情况”所述，股权稳定

后，西藏景源拥有的表决权股份数占出席股东大会会议股份总数的比

例逐渐上升至 1/2 以上，西藏景源基本可以决定需股东大会以普通决

议审议的所有事项。因此，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在此之前的股东大会决策由于股权不稳定和

单次不足以判断股东影响力等因素导致公司无法认定），公司基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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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判定，西藏景源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

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且基本可以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

的选任。 

综上所述，结合公司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构成、股东之间的一

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股东对股东大会决策影响等的变动情况，公司认

为，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期间，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持股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第三大股东王晟退出持股 5%以上股东名

单，第二大股东南方银谷不断减持，由此导致西藏景源与第二大股东

南方银谷持股差距逐渐扩大；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半数以上

董事在行使董事权利时受到股东西藏景源意志影响；公司未知公司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随着公司控制权稳定，西

藏景源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

议产生重大影响，且基本可以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

因此，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即认定公司控股

股东变更为西藏景源，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西藏景源的实际控制人黄

涛，认定及时，依据充分合理。 

公司聘请律师出具的核查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所涉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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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公司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5 日     


